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
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审核实施方案
（试行）
为提高生源质量，推进博士生招生制度改革，本着公平、公开、公正和有利于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原则，根据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规定》和西电研[2014]20号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申请审核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现对我院2014年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工作做出如下安排。
一、组织机构
1.学院领导小组
组长：廖桂生  

成员：邢孟道、苏涛、孔东、李燕
2.审核专家小组
由我院相关学科博士生导师（不少于5位）组成 
3.监督小组
徐克、焦永昌、张海战、刘昕雨
二、申请条件

1.申请者必须诚实守信、学风端正，无任何学术不端及违法违纪记录；
2.申请者必须符合我校博士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报考条件，拟攻读全日制培养的博士研究生。
3.申请者应为教育部批准设立研究生院的55所高校、中科院或其他“211”高校国家重点学科的全日制应届或往届硕士毕业生（含全日制专业学位）；或已取得国外一流大学硕士学位的研究生（申请时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证明）。

 4. 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，并具有突出的科研能力，有较强的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。
（1）应届硕士生
以第一作者（或导师第一，研究生第二）在EI、SCI或CSSCI检索源期刊发表至少1篇与硕士学位论文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； 
（2）在职人员（满足下列任一条即可）
① 作为负责人主持过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省部级科研项目1项；

② 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（持证）或省部级科技成果二等奖及以上（排名前三）1项；

③ 以第一作者在EI或SCI检索源期刊发表至少2篇与申请学科相关的高水平学术论文；

④ 以第一作者出版1部与申请学科相关的高水平学术专著。
三、申请材料

申请者须提交以下材料，包括：
1.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；
2.硕士研究生学历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（应届硕士生提供研究生证复印件）和本科阶段证书复印件；
3.硕士和本科阶段成绩单原件（复印件须加盖档案所在管理部门公章）；
4.两位本学科或相近学科副高以上职称专家签名并密封的推荐信；
5.硕士学位论文全文（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详细摘要和目录）；
6.攻博期间的科学研究计划书；
7.其他可选材料，包括：科研成果（含已取得的专利）、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专著等复印件、获奖证书复印件、外语水平成绩证明复印件等。
四、报名和审核
1.网上报名
申请者在网上报名(http://yz.chsi.com.cn/)前，应仔细阅读我院的申请审核制实施方案和学校当年博士生招生简章，核对本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，并按规定如实填写和提交报名信息。可申请专业以当年博士生招生专业目录为准。
2.提交材料
网报后，申请者应按要求将相关申请纸质材料寄送至电子工程学院研招办，考生保证所有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不得伪造有关证明。一经发现作伪并核实，将取消其考试资格、录取资格或取消学籍，且5 年内不再接受其报考。
3.专家审核材料
审核专家小组重点审核申请者的材料，确认申请者提供的材料是否符合学院要求，同时确认是否需要申请者参加博士生入学的科目考试。
五、录取程序

1.结合我院条件，申请审核制的博士招生规模不超过学院当年博士生招生指标的10%。

2.学院的审核专家小组对根据申请者科研成果表现的科研能力、面试表现的科研兴趣、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等，对申请者打分和排序，并进行公示。

3.学院博士招生领导小组，根据学院博士招生名额、导师招生名额情况等，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另：此通知未尽事宜由电院申请审核领导小组负责解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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